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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2020 年 9 月 14 日至 10 月 7 日 

议程项目 10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人权理事会 10 月 7 日通过的决议 

  45/33. 为促进和保护菲律宾的人权提供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两公约及其他相关国际

人权文书， 

 回顾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和大会 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41 号决议所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任务， 

 又回顾人权理事会 2019 年 7 月 11 日关于促进和保护菲律宾的人权的第 41/2

号决议，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各人权机制等方面对菲律宾人权状况表

示的关切，并注意到菲律宾政府在这方面的回应， 

 谴责国家行为方和非国家行为方在网上和网下针对努力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个

人和团体以及寻求与联合国及其人权领域的代表和机制合作或曾经与之合作的个

人和团体的一切恐吓和报复行为， 

 认识到菲律宾政府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之间的合作，注意到该国政府努力通

过联合国菲律宾驻地协调员、特别是通过讨论联合国人权问题多年期联合方案进

一步扩大与联合国系统的积极接触，并注意到关于加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在提供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援助方面的作用及其在当地的能力的讨论， 

 在这方面欢迎菲律宾政府与国际、区域和双边伙伴在人权、问责和法治领域

建立伙伴关系， 

 认识到司法部与人权委员会共同牵头达成旨在加强侵犯人权案件调查和起诉

能力的数据共享协议；2020 年 1 月启动旨在提高司法系统内刑事司法的效率和透

明度的国家司法信息系统；根据适用法律加快判决审前拘留者的案件，加强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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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协调委员会，并启动旨在促进地方司法部门机构(包括警察、检察官、法

官、公设辩护人和拘留设施管理人员等)之间的协调的地方机制， 

 又认识到菲律宾政府参加了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关于菲律宾人权状况

的互动对话，特别是该国政府宣布设立一个审查小组，重新评估在打击非法毒品

运动的有关行动中发生过死亡事件的案件， 

 注意到《菲律宾人权状况报告》，其中载有政府对菲律宾人权状况的说明，

包括政策措施和对侵犯人权的主要指控所做的回应， 

 1.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的

全面报告，1 并鼓励菲律宾政府处理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与该国全境内人权状况

有关的其他剩余挑战； 

 2. 强调菲律宾政府必须确保对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追究责任，并在这方

面根据国家法院的正当程序，充分遵守其国际人权义务，开展独立、全面和透明

的调查，并起诉所有犯下包括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在内的严重罪行的人； 

 3. 为进一步改善菲律宾的人权状况，请高级专员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为该国继续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和承诺提供支持，同时考虑到拟议的

联合国人权问题联合方案，该方案为国内调查和问责措施、收集警察涉嫌侵犯人

权行为的数据、公民空间和与民间社会及人权委员会接触、国家报告和后续行动

机制、反恐立法和基于人权的药物管制办法等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4. 敦促会员国、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鼓励和支持菲律宾政

府与高级专员办事处之间的技术合作，以期响应该国政府提出的技术援助和能力

建设请求，改善该国的人权状况； 

 5. 在这方面欢迎联合国菲律宾驻地协调员、在菲律宾开展工作的联合国

系统机构和其他机构以及国际、区域和双边伙伴承诺加强联合国在实地的工作，

并通过有效的人权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措施协助菲律宾政府； 

 6. 着重指出持续监测、评估和评价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方案的重要性，

以及菲律宾政府在这方面的承诺；请高级专员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口头

介绍最新情况，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为促进和保护菲律宾的人权提供的技

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的进展和成果向理事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交报告，并在联合国

驻地协调员的参与下，在强化互动对话中加以讨论。 

2020 年 10 月 7 日 

第 38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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